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织方案

一、大赛主题

科技创新，成就大业

二、组织机构

（一）参与单位

指导单位：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网信办、全国工商联

支持单位：共青团中央、致公党中央、国家外国专家局、招商银行

承办单位：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科技日报社、陕西省现代科技创业基金会、北京国科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

协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支持：招商银行创新创业公益基金、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普惠众筹创新创业公益基金

（二）大赛组织委员会

大赛指导单位、支持单位、承办单位共同组成大赛组织委员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大赛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办公室设在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三）专家指导委员会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               柳传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长           田惠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谢  庚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永好

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

小米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雷  军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开复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朝阳

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胡祖六

芳晟股权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于明芳

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厉  伟

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             邓  锋

真格天使投资基金创始人                       徐小平

达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执行总裁     肖  冰

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                       梅  萌

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金立扬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  熔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云峰

三、参赛条件

（一）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制造、服务等业务，拥有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二）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且为非上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三）企业符合国家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且2016年销售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四）企业成立不超过10年，即工商注册时间应在2007年1月1日（含）之后；

（五）大赛按照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进行比赛。工商注册时间在2016年1月1日（含）之后的企业方可参加初创企业组比赛，工商注册时间在2015年12月31日（含）之前的企业只能参加成长企业组比赛；

（六）前五届大赛全国总决赛或全国行业总决赛获得名次的企业不参加本届大赛。

四、比赛安排

（一）报名参赛

1.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自愿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网址：www.cxcyds.com）统一注册报名。报名企业应提交完整报名材料，并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大赛官网是报名参赛的唯一渠道，其他报名渠道均无效。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5月31日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以下简称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企业报名材料的形式审查，对符合参赛条件且提交报名材料完整的企业确认参赛资格。

参赛资格确认截止时间：2017年6月10日

（二）地方赛

1.地方赛由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牵头组织，落实比赛方案、组织机构、赛事费用等有关事项，加强对赛事的管理，接受社会对赛事的监督。坚持赛事的公益性，不向参赛企业收取任何参赛费用。

2.地方赛主名称为：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赛区（“*”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名称），同时各地可冠以反映地方特点的副名称。

3.地方赛通过初赛、复赛、决赛逐级遴选评出优胜企业（各地可调整比赛轮数），除初赛可采用会议或网络书面评审外，其他比赛均采用现场答辩、当场亮分数的评选方式。

4.地方赛整体比赛方案应向社会公布，各比赛环节的相关评审资料应留档备查。面对面答辩现场应进行录像，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5.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自主设立地方赛奖项，并积极为参赛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多元化服务。

6.不举办地方赛省份的参赛企业，除由省级科技管理部门间协商参加相关地方赛区比赛的，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有权安排其参加综合赛区比赛。参赛企业比赛成绩在各赛区内综合排列。

地方赛比赛时间：2017年6月至7月

（三）入围推荐

1.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根据举办地方赛情况和参赛企业数量分配各赛区入围全国总决赛名额，结合比赛成绩产生拟入围企业名单。

2.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对拟入围企业开展尽职调查，逐一形成尽职调查报告。不接受尽职调查或尽职调查不合格的企业不得入围全国总决赛。

3.省级科技管理部门书面推荐入围全国总决赛企业名单，同时附上尽职调查报告。

4.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在大赛官网上公示入围全国总决赛企业名单，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公示的企业方可参加全国总决赛，未通过公示的将取消参赛资格。

入围推荐截止时间：2017年8月20日

（四）全国总决赛

1.全国总决赛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按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六个行业分别举办。行业总决赛的举办城市和时间在大赛官网上公布。

2.行业总决赛的名称为：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行业总决赛。

3.全国总决赛按初创企业组360个和成长企业组1080个左右企业规模进行比赛。不按时参赛的企业视为自动弃权。

4.行业总决赛由半决赛、决赛两个环节组成，评委以创投专家为主，比赛采用现场答辩、当场亮分的评选方式。半决赛现场向创投机构等观众开放，决赛现场将通过有关网络平台等向广大观众开放。

5.每个行业总决赛半决赛后，评选出实际参加半决赛企业数量50%左右的优秀企业。其中初创企业组6个、成长组12个企业晋级决赛。

6.每个行业总决赛决赛后，初创企业组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三等奖1名，成长企业组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全国总决赛比赛时间：2017年9月至11月

五、服务政策

（一）支持大赛优秀企业

1.优先推荐给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设立的子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的子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的子基金、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等国家级投资基金。

2.大赛合作银行择优给予贷款授信支持。

3.鼓励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和创业服务机构给予配套政策支持。

（二）配套服务活动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在行业总决赛期间将组织配套活动，为创业企业免费提供多元化服务，主要包括主题论坛、行业沙龙、融资路演、展览展示、大企业对接、公益大讲堂等。

六、专业赛事

专业赛由牵头主办单位负责，与地方赛、全国总决赛相互独立，产生的优胜者不晋级行业总决赛。各专业赛单独举办、组织方案和服务政策另行发布，报名者应满足相关专业赛条件、遵从相关专业赛比赛规则。专业赛均不向参赛者收取任何参赛费用。

1.由广东省科技厅牵头主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大赛；

2.由绵阳市人民政府牵头主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军转民大赛；

3.由深圳市科创委牵头主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客大赛；

4.由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牵头主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际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大赛；

5.由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牵头主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际第三代半导体创新创业大赛；

6.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还将与大企业、国家高新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合作，推出人工智能等专业赛，具体事宜届时在大赛官网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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